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5號

異  議  人  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永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王福彬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陳祥彬律師(法扶)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聲明人對於民國114

年4月3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財

團財產處分方法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

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

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

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

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

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

段、第2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就其附表㈡編號1至5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

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以代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

6、7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8所

示清算財團財產以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為處分方法；附表

㈠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下稱原審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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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異議人於114年5月7日收受原裁定，並於114年5月16

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

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擁有7張商業保單，於積欠債務後，

仍持續繳納保險費，顯見其應有相當之資力，且係意圖隱匿

財產於保單中，避免遭強制執行。又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

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執行事件(下稱清算執行事件)

中，提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共新臺幣(下同)1,453,440元

以免為保單變價之方案乙節，更顯其應有相當之財產可供清

償債務，僅係利用消債程序規避債務，此有違消債條例之立

法目的，是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除提供保單等值現款以供清償

外，另應將相對人所有保單予以變價，將前開款項皆列為清

算財團以供債權人分配，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

定，並准就相對人所有保單均以終止保險契約為處分方法等

語。

三、次按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

屬於債務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二、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

無償取得之財產；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

產，不屬於清算財團；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應

將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記載書面提出於法院及管理人；法

院不召集債權人會議時，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但法院裁定

前應將第101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消債條例第98條、

第101條、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就其資產總額，業於本院清算執行程序提出民事

陳報狀陳稱截至113年12月26日止，名下有如原裁定附表所

示之財產，此外即無其他財產，並提出財產清單、新光人壽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表、保單借款餘額證

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

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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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客戶明細表等件為憑（見原審卷第149-152頁、第159

頁、第162頁、第216-128頁），可見上情已經本院司法事務

官依職權查明在案，是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調查所得資料編造

相對人之資產表，並審酌本件清算事件之特性，而依消債條

例第121條第1項之規定，不召集債權人會議，以原裁定將上

開資產表及其處分方法，包括就上開部分保單及存款以命相

對人向本院解繳同額款項、部份保單以變價為處分方法、土

地部分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之處分方法，待相對人解繳款項

及變價後，按債權比例分配予債權人等內容，通知全體債權

人，於法核無違誤。

　㈡又按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

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

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及社會經濟

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是消債

條例之設置係為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

本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

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

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是法

院於審理時應一併審酌債權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公平受償機

會及債務人重建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非僅考量其中一方之

利益，合先敘明。

　㈢又原審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作出原審處分方法乙節，並無違

誤已如前所述，異議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異議人僅

係因相對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即認相對人顯有相當之財

產可供清償債務，然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原因甚多，

或為親友提供幫助，或為向親友借貸等，難認相對人提出保

單等值現款即認其有隱匿財產之嫌。且相對人之財產狀況已

於清算執行程序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查，並依此編

造相對人之資產表，堪認相對人財產狀況已經法院詳實調

查，而調查之結果並無異議人所稱有隱匿財產之情形，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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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提出願以保單等值現款處理其債務，

以見有相當之誠意，若僅憑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認

有隱匿財產之情形，未免過於苛刻，且與一般經驗法則不

符。況且，異議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有隱匿財產之情

形，僅係以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予推測有隱匿財產

云云，於法係屬無據，尚難以憑採，故其據此對原裁定聲明

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改為裁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審處分方法，於法並無

違誤。從而，異議人執以前詞指摘原裁定有所不當，聲明異

議求予廢棄改為裁判等語，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異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事訴

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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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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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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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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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5號
異  議  人  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永鴻  




相  對  人  王福彬  


代  理  人  陳祥彬律師(法扶)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聲明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3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財團財產處分方法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就其附表㈡編號1至5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以代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6、7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8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為處分方法；附表㈠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下稱原審處分方法)。異議人於114年5月7日收受原裁定，並於114年5月16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擁有7張商業保單，於積欠債務後，仍持續繳納保險費，顯見其應有相當之資力，且係意圖隱匿財產於保單中，避免遭強制執行。又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執行事件(下稱清算執行事件)中，提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共新臺幣(下同)1,453,440元以免為保單變價之方案乙節，更顯其應有相當之財產可供清償債務，僅係利用消債程序規避債務，此有違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是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除提供保單等值現款以供清償外，另應將相對人所有保單予以變價，將前開款項皆列為清算財團以供債權人分配，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就相對人所有保單均以終止保險契約為處分方法等語。
三、次按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應將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記載書面提出於法院及管理人；法院不召集債權人會議時，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但法院裁定前應將第101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消債條例第98條、第101條、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就其資產總額，業於本院清算執行程序提出民事陳報狀陳稱截至113年12月26日止，名下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此外即無其他財產，並提出財產清單、新光人壽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表、保單借款餘額證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玉山銀行客戶明細表等件為憑（見原審卷第149-152頁、第159頁、第162頁、第216-128頁），可見上情已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查明在案，是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調查所得資料編造相對人之資產表，並審酌本件清算事件之特性，而依消債條例第121條第1項之規定，不召集債權人會議，以原裁定將上開資產表及其處分方法，包括就上開部分保單及存款以命相對人向本院解繳同額款項、部份保單以變價為處分方法、土地部分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之處分方法，待相對人解繳款項及變價後，按債權比例分配予債權人等內容，通知全體債權人，於法核無違誤。
　㈡又按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及社會經濟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是消債條例之設置係為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本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是法院於審理時應一併審酌債權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公平受償機會及債務人重建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非僅考量其中一方之利益，合先敘明。
　㈢又原審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作出原審處分方法乙節，並無違誤已如前所述，異議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異議人僅係因相對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即認相對人顯有相當之財產可供清償債務，然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原因甚多，或為親友提供幫助，或為向親友借貸等，難認相對人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認其有隱匿財產之嫌。且相對人之財產狀況已於清算執行程序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查，並依此編造相對人之資產表，堪認相對人財產狀況已經法院詳實調查，而調查之結果並無異議人所稱有隱匿財產之情形，相對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提出願以保單等值現款處理其債務，以見有相當之誠意，若僅憑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認有隱匿財產之情形，未免過於苛刻，且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況且，異議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有隱匿財產之情形，僅係以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予推測有隱匿財產云云，於法係屬無據，尚難以憑採，故其據此對原裁定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改為裁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審處分方法，於法並無違誤。從而，異議人執以前詞指摘原裁定有所不當，聲明異議求予廢棄改為裁判等語，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異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5號

異  議  人  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永鴻  





相  對  人  王福彬  



代  理  人  陳祥彬律師(法扶)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聲明人對於民國114

年4月3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財

團財產處分方法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

    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

    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

    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

    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

    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

    段、第2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就其附表㈡編號1至5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

    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以代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6、

    7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8所示清

    算財團財產以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為處分方法；附表㈠所

    示清算財團財產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下稱原審處分方法)

    。異議人於114年5月7日收受原裁定，並於114年5月16日對

    原裁定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

    為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擁有7張商業保單，於積欠債務後，

    仍持續繳納保險費，顯見其應有相當之資力，且係意圖隱匿

    財產於保單中，避免遭強制執行。又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

    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執行事件(下稱清算執行事件)中

    ，提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共新臺幣(下同)1,453,440元以

    免為保單變價之方案乙節，更顯其應有相當之財產可供清償

    債務，僅係利用消債程序規避債務，此有違消債條例之立法

    目的，是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除提供保單等值現款以供清償外

    ，另應將相對人所有保單予以變價，將前開款項皆列為清算

    財團以供債權人分配，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並准就相對人所有保單均以終止保險契約為處分方法等語。

三、次按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

    屬於債務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二、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

    無償取得之財產；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

    產，不屬於清算財團；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應

    將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記載書面提出於法院及管理人；法

    院不召集債權人會議時，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但法院裁定

    前應將第101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消債條例第98條、

    第101條、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就其資產總額，業於本院清算執行程序提出民事

    陳報狀陳稱截至113年12月26日止，名下有如原裁定附表所

    示之財產，此外即無其他財產，並提出財產清單、新光人壽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表、保單借款餘額證

    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

    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玉山

    銀行客戶明細表等件為憑（見原審卷第149-152頁、第159頁

    、第162頁、第216-128頁），可見上情已經本院司法事務官

    依職權查明在案，是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調查所得資料編造相

    對人之資產表，並審酌本件清算事件之特性，而依消債條例

    第121條第1項之規定，不召集債權人會議，以原裁定將上開

    資產表及其處分方法，包括就上開部分保單及存款以命相對

    人向本院解繳同額款項、部份保單以變價為處分方法、土地

    部分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之處分方法，待相對人解繳款項及

    變價後，按債權比例分配予債權人等內容，通知全體債權人

    ，於法核無違誤。

　㈡又按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

    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

    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及社會經濟

    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是消債

    條例之設置係為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

    本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

    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

    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是法

    院於審理時應一併審酌債權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公平受償機

    會及債務人重建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非僅考量其中一方之

    利益，合先敘明。

　㈢又原審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作出原審處分方法乙節，並無違

    誤已如前所述，異議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異議人僅

    係因相對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即認相對人顯有相當之財

    產可供清償債務，然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原因甚多，

    或為親友提供幫助，或為向親友借貸等，難認相對人提出保

    單等值現款即認其有隱匿財產之嫌。且相對人之財產狀況已

    於清算執行程序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查，並依此編

    造相對人之資產表，堪認相對人財產狀況已經法院詳實調查

    ，而調查之結果並無異議人所稱有隱匿財產之情形，相對人

    於清算執行程序中，提出願以保單等值現款處理其債務，以

    見有相當之誠意，若僅憑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認有

    隱匿財產之情形，未免過於苛刻，且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

    況且，異議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有隱匿財產之情形，

    僅係以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予推測有隱匿財產云云

    ，於法係屬無據，尚難以憑採，故其據此對原裁定聲明異議

    ，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改為裁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審處分方法，於法並無

    違誤。從而，異議人執以前詞指摘原裁定有所不當，聲明異

    議求予廢棄改為裁判等語，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異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事訴

    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5號

異  議  人  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永鴻  





相  對  人  王福彬  



代  理  人  陳祥彬律師(法扶)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聲明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3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財團財產處分方法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就其附表㈡編號1至5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以代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6、7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變價為處分方法；附表㈡編號8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以相對人提出等值之現款為處分方法；附表㈠所示清算財團財產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下稱原審處分方法)。異議人於114年5月7日收受原裁定，並於114年5月16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擁有7張商業保單，於積欠債務後，仍持續繳納保險費，顯見其應有相當之資力，且係意圖隱匿財產於保單中，避免遭強制執行。又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0號清算執行事件(下稱清算執行事件)中，提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共新臺幣(下同)1,453,440元以免為保單變價之方案乙節，更顯其應有相當之財產可供清償債務，僅係利用消債程序規避債務，此有違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是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除提供保單等值現款以供清償外，另應將相對人所有保單予以變價，將前開款項皆列為清算財團以供債權人分配，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就相對人所有保單均以終止保險契約為處分方法等語。

三、次按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應將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記載書面提出於法院及管理人；法院不召集債權人會議時，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但法院裁定前應將第101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消債條例第98條、第101條、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就其資產總額，業於本院清算執行程序提出民事陳報狀陳稱截至113年12月26日止，名下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此外即無其他財產，並提出財產清單、新光人壽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表、保單借款餘額證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玉山銀行客戶明細表等件為憑（見原審卷第149-152頁、第159頁、第162頁、第216-128頁），可見上情已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查明在案，是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調查所得資料編造相對人之資產表，並審酌本件清算事件之特性，而依消債條例第121條第1項之規定，不召集債權人會議，以原裁定將上開資產表及其處分方法，包括就上開部分保單及存款以命相對人向本院解繳同額款項、部份保單以變價為處分方法、土地部分不予處分返還相對人之處分方法，待相對人解繳款項及變價後，按債權比例分配予債權人等內容，通知全體債權人，於法核無違誤。

　㈡又按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及社會經濟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是消債條例之設置係為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本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是法院於審理時應一併審酌債權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公平受償機會及債務人重建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非僅考量其中一方之利益，合先敘明。

　㈢又原審以裁定代替其決議，作出原審處分方法乙節，並無違誤已如前所述，異議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異議人僅係因相對人願提供保單等值現款，即認相對人顯有相當之財產可供清償債務，然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原因甚多，或為親友提供幫助，或為向親友借貸等，難認相對人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認其有隱匿財產之嫌。且相對人之財產狀況已於清算執行程序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查，並依此編造相對人之資產表，堪認相對人財產狀況已經法院詳實調查，而調查之結果並無異議人所稱有隱匿財產之情形，相對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提出願以保單等值現款處理其債務，以見有相當之誠意，若僅憑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認有隱匿財產之情形，未免過於苛刻，且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況且，異議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有隱匿財產之情形，僅係以相對人得提出保單等值現款即予推測有隱匿財產云云，於法係屬無據，尚難以憑採，故其據此對原裁定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改為裁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審處分方法，於法並無違誤。從而，異議人執以前詞指摘原裁定有所不當，聲明異議求予廢棄改為裁判等語，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其異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